
科 林 論 文 獎 給 獎 辦 法 

一、科林研發股份有限公司為鼓勵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從事半導體製程技術與設備

之研發，提昇我國在此領域之研發能力與水準，以培育優秀之科技人才，特設立科林論文

獎，並訂定本給獎辦法。 

二、凡本校大學部、碩士班及博士班應屆畢業生在校期間參與半導體製程技術與設備之研究，

其所撰寫之專題技術報告（大學部）或學位論文（碩、博士班）經指導教授之推薦並証明

業經校方口試合格或畢業者，得申請參加科林論文獎之競賽。 

三、科林論文獎分大學部專題技術報告，碩士論文及博士論文等三類分別評選之，其獎別、名

額及獎金金額如下︰ 

1. 博士論文頭等獎，每年一名，頒贈獎金新台幣陸萬元。 

2. 博士論文優等獎，每年一名，頒贈獎金新台幣參萬元。 

3. 碩士論文頭等獎，每年一名，頒贈獎金新台幣肆萬元。 

4. 碩士論文優等獎，每年二名，每名頒贈獎金新台幣貳萬元。 

5. 大學部專題頭等獎，每年一名，頒贈獎金新台幣貳萬元。 

6. 大學部專題優等獎，每年三名，每名頒贈獎金新台幣壹萬元。 

上述各得獎論文或專題技術報告之作者及其指導教授均可再頒獲獎牌乙座。獎金二分之一

頒獎給論文作者，另二分之一頒獎贈其指導教授（若指導教授超過一位以上者，該二分之

一獎金則平均分配）。大學部專題得獎人若為團隊，則獎金由該團隊成員均分之。 

四、申請參加科林論文獎競賽之應屆畢業生，應於每年七月三十一日前向本校研發處提出申

請。申請時應繳： 

1. 申請表一份。 

2. 1000至 1500字之論文摘要（包含研究動機、目的、進行方式、重要結論等）。 

3. 論文六本（中、英均可）。 

4. 畢業證書（或學歷證件）影本。 

5. 具結書（申請人應具結其申請之參賽論文絕無抄襲、剽竊情事，若經發覺除追回其所獲

得之獎金及獎牌外，一切後果應自行負責）。 

以上資料不全者恕不受理。 

五、科林論文獎由評審委員會評審之，評審委員會之委員共五名，其中科林公司台灣分公司總

經理及本校研發長為當然委員，其餘三名評審委員由本校研發長提名並經科林公司當然委

員同意後聘任之。 

六、評審方式得以書面評審及面談方式為之，評審之重點為參賽論文所具之前瞻性、獨特創見、

實用價值、學術價值及表達技術，大學部應屆畢業生參賽之專題評審項目另加團隊研究精

神一項。 



 

七、評審結果除由本校研發處提供國內外媒体發佈外，並舉行頒獎儀式公開表揚。科林公司得

由交大及台大博士學生獲得科林論文頭等獎之學生擇一選送至美國總公司參觀訪問並發

表得獎論文，一切所需費用由該公司支付。 

八、科林公司對得獎論文內容有轉載權，並得出版得獎論文集，論文之中文版權為科林公司所

有。得獎論文於國內外學術刊物發表時，需加註本文曾獲得科林論文獎（Lam Research 

Award）之附註。 


